
协助调查通知书
中文综协通字〔2026〕10号
漫漫出行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涉嫌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请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书后5日内到中山市石岐区悦来南路12号503室（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执法三科）协助调查，并携带下列证件材料：
协助调查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经营许可证；
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他人前来，须出具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其他：已存入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的凭证。
如无法按时前来，请及时联系。

联系人：黄晓莹（19120021959）、梁小鹏（19120021812）
联系地话： 0760-88319126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bookmark: _GoBack]                2026年4月27日

本通知书已于       年       月      日      时      分收到。
签收人签名或者盖章：              联系电话：            


